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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甲、禁止輸入之

植物或植物產品第三點、第五點、乙、有條件輸入植物

或植物產品之檢疫條件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甲、禁止輸入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 

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 

三、(刪除) 

甲、禁止輸入之植物或植物

產品 

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 

三、檢疫有害生物疫區之鄰

近國家或地區，其氣

候、作物與疫區類似，

但疫情報導稀少或尚無

文獻載明疫情者，第一

次申請輸入該有害生物

之寄主植物或植物產品

時，輸入人或其代理人

應檢附輸出國植物檢疫

機關提供之下列資料，

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

簡稱防檢局）申請核准： 
（一）輸出國對該有害生

物之調查資料及有

害生物一般性監視

資料，其中有害生

物調查資料之年

限，應比照「申請

認定非我國植物檢

疫病蟲害疫區之作

業程序」規定之年

限。 
（二）擬輸入之植物或植

物產品生產管理資

料，包括其產地、

產量、產期及收穫

後處理等。 
（三）擬輸入之植物或植

物產品有害生物清

單，及其防治方法

與使用之藥劑種類

等。 

一、本點刪除。 

二、已納入植物防疫檢疫法

第十四條第四項授權訂

定之「具繁殖力之檢疫

物輸入風險評估作業辦

法」草案規範，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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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輸出國家輸出檢疫

程序及檢疫證明書

簽發程序。 
該國家或地區經防

檢局認定為非疫區，且

擬輸入之植物或植物產

品經風險評估通過，必

要時防檢局得派員前往

輸出國查證確認後，始

同意其依檢疫條件辦理

輸入。 
五、(刪除) 五、自地中海果實蠅發生國

家或地區第一次申請輸

入鮮果實時，應檢附輸

出國植物檢疫機關提供

之下列資料，向防檢局

申請核准：  
（一）擬輸入之鮮果實生

產管理資料，包括

其產地、產量、產

期及收穫後處理

等。 
（二）擬輸入之鮮果實有

害生物清單，及其

防治方法與使用之

藥劑種類等。 
（三）輸出國地中海果實

蠅最近一年之疫情

資料，包括地中海

果實蠅發生密度調

查資料及官方防治

計畫、法規、防治

成效報告等。 
（四）擬採行之殺蟲處理

方式及其基準，或

申請認定為非疫區

或非疫生產點之相

關資料。 
（五）輸出國輸出檢疫程

序及檢疫證明書簽

發程序。 
該擬輸入之鮮果實

經防檢局進行風險評估

通過後，防檢局需派員

一、本點刪除。 

二、已納入植物防疫檢疫法

第十四條第四項授權訂

定之「具繁殖力之檢疫

物輸入風險評估作業辦

法」草案規範，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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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輸出國查證，認定

其檢疫措施符合要求條

件時，始同意其依檢疫

條件辦理輸入。 
輸入時應依「輸入

地中海果實蠅發生國家

或地區鮮果實檢疫條

件」辦理。 
乙、有條件輸入植物或植物

產品之檢疫條件 

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規定。 

五、（刪除） 

乙、有條件輸入植物或植物

產品之檢疫條件 

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 

五、申請自某一國家或地區

首次輸入生鮮植物或植

物產品（未帶地下部與

果實之蔬菜及食用菌之

子實體除外）時，其輸

入人或代理人應檢附下

列資料，供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

局（以下簡稱防檢局）

進行風險評估；經風險

評估通過，該植物或植

物產品始可依防檢局所

規範之檢疫條件辦理輸

入。評估期間，防檢局

得要求輸入人或代理人

洽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

提供補充資料，或派員

前往輸出國查證確認，

查證所需費用由輸出國

或進口單位負擔。 
（一）擬輸入之植物或植

物產品生產管理資

料，包括其產地、

產量、產期及收穫

後處理等。 
（二）擬輸入之植物或植

物產品有害生物之

清單、防治方法與

使用之藥劑種類

等。 
（三）輸出國為我國公告

一、本點刪除。 

二、已納入植物防疫檢疫法

第十四條第四項授權訂

定之「具繁殖力之檢疫

物輸入風險評估作業辦

法」草案規範，爰予刪

除第五點。 

三、有關第八點應實施隔離

栽植檢疫之植物種類，

係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授權公告，爰增列

依據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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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檢疫有害生物

發生地區之鄰近國

家且疫情不明者，

應提供對該檢疫有

害生物之調查及監

測資料，說明該檢

疫有害生物發生狀

態。 
（四）其他防檢局要求提

供之資料。 
政府機關、機構、

公營事業機構、學校、

法人或依法設立登記之

團體，如因實驗、研究、

教學或展覽必須輸入，

得檢附下列資料提出專

案申請。 
（一）有關實驗、研究、

教學或展覽之計

畫；其計畫應包括

使用期限。 
（二）輸入後之隔離管制

計畫；其計畫應包

括隔離處所之地址

及安全隔離設施。

（三）包裝方法及國內、

國外之運輸路線、

方式。 
（四）其他防檢局指定之

相關文件、資料。

經前述專案同意輸

入之植物或植物產品如

於使用期限屆滿前，經

風險評估通過准予輸入

者，得申請解除隔離管

制措施，否則應辦理退

運（隔離並未輸入）或

銷毀。 
除首次輸入情事

外，若有下列任一情況

發生時，防檢局得視其

檢疫風險情形進行風險

評估；  
（一）於輸入之植物、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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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產品或其包裝物

上截獲我國未曾發

現且可能對我國農

業生產安全或生態

環境造成威脅之有

害生物。 
（二）於輸入之植物、植

物產品或其包裝物

上截獲我國管制有

害生物。 
（三）具檢疫風險之植物

有害生物有新的傳

播途徑事證。 
（四）具檢疫風險之植物

有害生物已在其他

國家或地區造成經

濟或環境衝擊，而

我國尚無相關檢疫

管制措施。 
（五）五年內未有輸入紀

錄之植物或植物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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